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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胡发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余道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金鑫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

）

总资产（元）

３

，

６６７

，

７４４

，

５９８．０５ ３

，

１８９

，

５７７

，

９６８．００ １４．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６８８

，

８９３

，

７６４．３３ ６５３

，

８５１

，

５９６．４９ ５．３６％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

）

营业收入（元）

１８３

，

４０２

，

９６７．０５ ５４２．８９％ ９８１

，

４６１

，

５４２．４１ ４３８．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１６

，

８５１

，

０２２．３７ １

，

５２２％ ４４

，

７８８

，

３９５．０４ ５６．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６

，

６４４

，

６４６．５４ １

，

４８１．５５％ ４４

，

５６３

，

７２３．２８ ５５．９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４４５

，

６６３

，

２６１．４４ １９９．４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 １

，

５２２％ ０．２１ ５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 １

，

５２２％ ０．２１ ５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４８％ ８．５１％ ６．６７％ ７．４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

部分）

－１１２

，

２２５．５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

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２６

，

１８３．６９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５８

，

９６７．５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３０

，

３１８．８２

合计

２２４

，

６７１．７６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４

，

５４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万宝工程

公司

国有法人

５４．４１％ １１４

，

９０３

，

３０７ ０

无

０

西安北方惠安

化学工业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７．１２％ １５

，

０４４

，

２０２ ０

无

０

黄木顺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３％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

未知 未知

丁正方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２％ ２

，

３６９

，

８３３ ０

未知 未知

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境外法人

０．９２％ １

，

９５０

，

２０８ ０

未知 未知

黄秀莲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３％ １

，

７５５

，

０００ ０

未知 未知

成岑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９％ １

，

６６０

，

５４４ ０

未知 未知

台影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６％ １

，

１７６

，

０７７ ０

未知 未知

大成价值增长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３７％ ７７９

，

９８７ ０

未知 未知

宋贞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５％ ７４１

，

３４０ ０

未知 未知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万宝工程公司

１１４

，

９０３

，

３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４

，

９０３

，

３０７

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

司

１５

，

０４４

，

２０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

，

０４４

，

２０２

黄木顺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丁正方

２

，

３６９

，

８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ＢＩＬＬ ＆ ＭＥＬＩＮＤＡ ＧＡ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１

，

９５０

，

２０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９５０

，

２０８

黄秀莲

１

，

７５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７５５

，

０００

成岑

１

，

６６０

，

５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６６０

，

５４４

台影

１

，

１７６

，

０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１７６

，

０７７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７７９

，

９８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７９

，

９８７

宋贞

７４１

，

３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４１

，

３４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第一大股东中国万宝工程公司为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兵器

工业集团公司和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分别持有中国北方工业公司

５０％

的股权。

公司第二大股东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为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

持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黄木顺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丁正方通过普

通证券账户持股

１７４

，

４５３

股，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２

，

１９５

，

３９８

股，合计持股

２

，

３６９

，

８３３

股。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应收票据期末数为

０

元，比年初数减少了

１００％

，其主要原因是：年初至报告期末票据到期承兑所致。

应收利息期末数为

０

元，比年初数减少了

１００％

，其主要原因是：年初至报告期末收回计提的利息所致。

其他应收款期末数为

８５

，

６８３

，

１２９．３４

元，比年初数增加

２６９．２７％

，其主要原因是：公司应收出口退税款增加所

致。

存货期末数为

６３２

，

７６７

，

８５０．１６

元，比年初数增加

３７．２３％

，其主要原因是：番禺富门花园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

南沙境界四期，开发成本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期末数为

１１２

，

０６４

，

０９６．８４

元，比年初数减少

５１．２１％

，其主要原因是：北方万坤收到北京北方中

惠房地产公司的投资分红款所致。

固定资产期末数为

１３８

，

７４５

，

５１８．６５

元，比年初数增加

４７９．７７％

，其主要原因是：年初至报告期末将购置的新办

公楼及装修支出由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在建工程期末数为

０

元，比年初数减少

１００％

，其主要原因是：年初至报告期末将购置的新办公楼及装修支出

由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无形资产期末数为

７３３

，

３３０．４２

元，比年初数增加

８４．０３％

，其主要原因是：采购软件及办公系统升级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期末数为

２３３

，

４６９．３３

元，比年初数增加

５７．２５％

，其主要原因是：子公司支付现场房屋租金所致。

预收款项期末数为

１

，

４２２

，

７９９

，

６６９．３８

元，比年初数增加

４２．５６％

，其主要原因是：番禺富门花园房地产有限公

司预收业主房款所致。

应交税费期末数为

－４７

，

８３４

，

８０３．２４

元，比年初数减少

１１０９．５９％

，其主要原因是：番禺富门花园房地产有限公

司预售楼盘收入增加，导致预交营业税和土地增值税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期末数为

０．００

元，比年初数减少

１００．００％

，其主要原因是：年初至报告期末支付了

２０１２

年年底计提的

新办公楼贷款利息费用所致。

实收资本期末数为

２１１

，

１６８

，

２５６．００

元，比年初数增加

３０．００％

，其主要原因是：公司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分配股利所致。

营业收入年初至报告期末数发生数为

９８１

，

４６１

，

５４２．４１

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４３８．９９％

，其主要原因是：国际工

程项目年初至报告期末工程量增加所致。

营业成本年初至报告期末数发生数为

９０６

，

１４６

，

４６９．８８

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４３９．０３％

，其主要原因是：年初

至报告期末收入增加，导致相关主营业务成本增加。

营业税金及附加年初至报告期末数发生数为

１

，

４８３

，

３２９．１

元，比上年同期数减少

４８．９７％

，其主要原因是：番

禺富门花园房地产有限公司年初至报告期末收入较上年同期数减少，导致相关营业税金及附加降低。

财务费用年初至报告期末数发生数为

－２７

，

０２６

，

９１８．１２

元，比上年同期数减少

２０２．５４％

，其主要原因是：年初至

报告期末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年初至报告期末数发生数为

－１２

，

８０２

，

１６５．１８

元， 比上年同期数减少

２３７．２９％

，其主要原因是：

年初至报告期末应收账款余额减少，坏账准备转回所致。

投资收益年初至报告期末数发生数为

２

，

３７６

，

３６４．４８

元，比上年同期数减少

９７．３８％

，其主要原因是：北方万坤

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北京北方中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的石景山楼盘已在

２０１２

年度完成收入确认，年初至报

告期末无收入，净利润下降所致。

所得税费用年初至报告期末数发生数为

３

，

１６５

，

２５２．８７

元，比上年同期数增加

１４９．２１％

，其主要原因是：公司

经营利润增加以及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年初至报告期末数为

２

，

１３６

，

６１４

，

９２２．４６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９１．６６％

，主要原因是：国际工

程项目年初至报告期末收汇增加，以及番禺富门花园房地产有限公司预售南沙境界四期预收房款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末数为

４４５

，

６６３

，

２６１．４４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９９．４１％

，主要原因

是：国际工程项目年初至报告期末收回以前期应收账款以及番禺富门花园房地产有限公司预售南沙境界四期预

收房款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年初至报告期末数为

１０６

，

１４１

，

６５０

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１０．８９％

，主要原因是：北方万坤置

业有限公司收到北京北方中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投资分红款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年初至报告期末数为

６

，

７６６

，

９４９．６１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９３．６８％

，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

司购置办公楼现金流出较大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末数为

９９

，

３７４

，

７００．３９

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７５．３８％

， 主要原因

是：北方万坤置业有限公司收到北京北方中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投资分红款流入较大，以及上年同期公司

购置办公楼现金流出较大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年初至报告期末数为

０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００％

，主要原因是：年初至报告期末未发生借

款，而上年同期公司借入流动资金和购楼按揭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年初至报告期末数为

１７

，

６３４

，

９１４．７５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８９．０９％

，主要原因是：公司年初至

报告期末偿还购置办公楼的长期借款本金及利息，而上年同期偿还流动资金借款

１．５

亿元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年初至报告期末数为

－１７

，

６３４

，

９１４．７５

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５２．８６％

，主要原因

是：公司年初至报告期末偿还购置办公楼的长期借款本金及利息，而上年同期公司购楼按揭借入

４

，

５００

万元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如下：

（

１

）伊朗德黑兰地铁四号线项目合同，合同金额

５．３２

亿欧元（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的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网《重大合同进展公告》）

履行情况：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１９０

，

９１９．０９

万元人民币，其中年初至报告期末该项目确

认收入

４５

，

２４０．９６

万元人民币。

（

２

）伊朗德黑兰城郊铁路延长线项目合同，合同金额

９８３０

万美元（详见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

２００６

年

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并在后续定期报告中进行了进展披露）；

履行情况： 尚未生效。

（

３

）伊朗阿瓦士轻轨一号线项目合同，合同金额

３８．４９

亿人民币（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以重大项目进展公

告）；

履行情况：尚未生效。

（

４

）德黑兰地铁

１

、

２

号线和

５

号线机车车辆供货项目合同，合同金额

３．８６

亿欧元（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公告的五

届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履行情况：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３５７

，

５１９．４８

万元人民币，其中年初至报告期末该项目确

认收入

０

元人民币。

（

５

）俄罗斯航空零件公开股份公司商用汽车组装厂项目合同，合同金额为

４．６

亿美元（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２

日以重大项目公告）

履行情况：尚未生效。

（

６

）建造老挝

Ｘｅｂａｎｇｆａｉ

河流域灌溉和防洪管理项目合同，合同金额为

１５

亿美元（详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１

日以重

大项目公告）

履行情况：项目分期执行。该项目合同一期已生效，合同金额为

３１０５

万美元，年初至报告期末尚未确认收入。

（

７

）缅甸蒙育瓦莱比塘铜矿项目采购施工总承包项目合同，合同价格为

７．０

亿美元（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重大合同暨关联交易公告）

履行情况：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该项目累计确认收入

７３

，

０５４．６１

万元人民币，其中年初至报告期末该项目确

认收入

４９

，

２４４．７８

万元人民币。

（

８

）德黑兰地铁六号线项目合同，合同价格

１２１

，

８５６．１０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７８．７

亿元人民币元（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２

日重大合同公告）

履行情况：尚未生效。

三、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无。

四、对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

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

％

）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

％

）

期末账

面值

（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合计

０．００ ０ －－ 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单位：万元

衍生品

投资操

作方名

称

关联关

系

是否关

联交易

衍生品

投资类

型

衍生品

投资初

始投资

金额

起始日

期

终止日

期

期初投

资金额

计提减

值准备

金额（如

有）

期末投

资金额

期末投

资金额

占公司

报告期

末净资

产比例

（

％

）

报告期

实际损

益金额

无

合计

０ －－ －－ ０ ０ ０％ ０

衍生品投资资金来源 不适用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

的资料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２９

日 北京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伊朗项目进展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０２

日 北京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土耳其在华

４０

亿军贸订

单是否与公司有关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０７

日 北京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建议实际控制人向公司

注入军工资产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 北京 电话沟通 个人 投资者

大股东对公司的支持和

关注情况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证券代码:000065� � � �公告编号:2013-24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二十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送达公

司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以现场会议表决的形式召开。会议应到会董事

９

名，实际到会董事

９

名。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全体参会董事审议：

１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全文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中国巨潮网。

２

、会议审议通过了《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签订埃塞俄比亚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Ｄｊｉｂｏｕｔｉ

铁路车辆采购项目代理合同

１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３

票。关联董事王一彤、李建民、刘三华回避表决。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中国巨

潮网的《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签订埃塞俄比亚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Ｄｊｉｂｏｕｔｉ

铁路车辆采购项目代理合同

１

重大合同暨日常

关联交易公告》。

此议案须报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３

、会议审议通过了《埃塞俄比亚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Ｄｊｉｂｏｕｔｉ

铁路车辆采购项目代理合同

２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３

票。关联董事王一彤、李建民、刘三华回避表决。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中国巨

潮网的《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签订埃塞俄比亚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Ｄｊｉｂｏｕｔｉ

铁路车辆采购项目代理合同

２

日常关联交易公

告》。

此议案须报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４

、会议审议通过了《与中国万宝工程公司签订埃塞俄比亚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Ｄ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代理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３

票。关联董事王一彤、李建民、刘三华回避表决。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中国巨

潮网的《与中国万宝工程公司签订埃塞俄比亚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Ｄ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代理合同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此议案须报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５

、会议审议通过了《与德黑兰车辆制造公司签订马什哈德地铁

２

号线车辆供货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１

票。关联董事胡发荣回避表决。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中国巨

潮网的《与德黑兰车辆制造公司签订马什哈德地铁

２

号线车辆供货合同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此议案须报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６

、会议审议通过了《成立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建筑分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为开拓公司国内建筑工程市场领域，顺应惠州市对外施工企业的经营活动的政策，获得在惠州市场投标

和施工的资格，公司拟在惠州设立分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１

）分公司名称：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建筑

分公司（暂定）；（

２

）分公司地址：惠州市麦地麦兴路

１３

号博美堂大厦

７０７

室（

３

）分公司负责人：汪洋（

４

）运作方式：分

公司不设财务，由北方国际对其财务进行管理，分公司拥有市场、技术、施工管理权，但同时受北方国际监管。（

５

）

经营范围：承建范围以《施工企业承建资格证书》

Ｚ１９３

号为准。

董事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成立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建筑分公司工商注册有关的一切

手续。

７

、会议审议通过了《处理坏账损失》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公司《关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损失处理的内控制度》，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拟对公司在日常

经营中产生的部分确定不能收回的其他应收款项作为坏帐损失进行处理，折人民币合计

７０

，

２３３．５６

元。该坏账公

司已根据《会计法》及《关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损失处理的内控制度》的有关规定在以前年度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此次处理坏账损失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的业绩不构成影响。

８

、会议审议通过了《与扬子矿业有限公司签订缅甸蒙育瓦

Ｓ＆Ｋ

铜矿采矿设备采购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３

票。关联董事王一彤、李建民、刘三华回避表决。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中国巨

潮网的《与扬子矿业有限公司签订缅甸蒙育瓦

S&K

铜矿采矿设备采购合同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９

、会议审议通过了《与万邦物流有限公司签订海运代理运输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回避

３

票。关联董事王一彤、李建民、刘三华回避表决。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中国巨

潮网的《与万邦物流有限公司签订海运代理运输合同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１０

、会议审议通过了《增加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五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决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国际工程业务申

请免担保综合授信额度为

１８

亿元，包括但不限于贷款、保函、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等。根据业务发展需求，拟增加

申请

１２

亿元人民币免担保综合授信额度，其中：拟向兴业银行北京分行申请

３

亿元人民币免担保综合授信额度，拟

向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申请

５

亿元人民币免担保综合授信额度，拟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申请

４

亿元人民币免担

保综合授信额度。

此议案须报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备查文件

（

１

）五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

（

２

）独立董事意见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证券代码:000065� � � �公告编号:2013-032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十四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负连带责任。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五届十四次监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北京以现场会议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

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２

人，李柏森监事委托卫凯监事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卫凯主持。

１

、 会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 会议通过了《处理坏账损失》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证券代码:000065� � � �公告编码:2013-025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签订埃塞俄比亚

Addis� Ababa-Djibouti铁路车辆采购

项目代理合同1

重大合同暨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１

、 生效条件：

（

１

）对外合同的生效条件为：获得中、埃两国政府审批并取得中国有关银行的融资贷款；凭无条件埃塞商业

银行保函收到

１５％

合同总金额的当地币（埃塞比尔）作为定金，及根据无条件预付款保函收到合同总金额

１２．７５％

的美元作为预付款。

（

２

）代理合同的生效条件为：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经北方国际董事会审议批准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

效。此代理合同尚未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２

、履行期限：代理合同的履行期限为生效之日起至对外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或对外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履行完

毕为止，以较迟到期者为准。对外合同履行期限为

２４

个月。

３．

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

１

）对外合同需获得中、埃两国政府审批并取得中国有关银行的融资贷款。目前中、埃两国政府审批及融资贷

款正在程序办理中。

（

２

）目前尚未收到

１５％

合同总金额的当地币（埃塞比尔）作为定金，及合同总金额

１２．７５％

的美元作为预付款。

４

、代理合同的执行以对外合同的生效为前提，目前对外合同尚未生效，对外合同生效存在不确定性。目前，代

理合同尚未执行，代理合同执行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不构成重大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北方国际”）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公司”）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北京签署《埃塞俄比亚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Ｄｊｉｂｏｕｔｉ

铁路车辆采购项目代理合同

１

》，金额为

２．５９

亿美

元。本代理合同是以北方公司与埃塞俄比亚铁路公司签署的《埃塞俄比亚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Ｄｊｉｂｏｕｔｉ

铁路关于供应车

辆、模拟器、附件以及相关服务的合同》（以下简称“对外合同”）的基础上签订的。

２．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须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如下：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上市公司的

独立董事，现就公司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签订《埃塞俄比亚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Ｄｊｉｂｏｕｔｉ

铁路车辆采购项目代理合同

１

》的

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１

）我们认为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就《埃塞俄比亚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Ｄｊｉｂｏｕｔｉ

铁路车

辆采购项目代理合同

１

》的签署、执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２

）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及同业竞争的

情形。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五届二十次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公司

９

名董事成员中，同意

６

票，回避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王一彤、李建民、刘三华回避表

决。本次关联交易获得董事会通过。

四、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成立日期

１９８０

年，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企业集团，主要从事防务产品、国

际工程承包、光电、化工、运动器材、车辆、物流等业务，为国有独资企业。注册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南街甲

１２

号，注册资本

１０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赵刚。

２

、 关联方关系：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 关联交易的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利益。价

格由交易双方参照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代理合同内容主要包括：北方国际委托北方公司作为埃塞俄比亚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Ｄｊｉｂｏｕｔｉ

铁路车辆采购项目

的代理人，代理北方国际以北方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并履行对外合同。

埃塞俄比亚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Ｄｊｉｂｏｕｔｉ

铁路车辆采购项目，金额为

２．５９

亿美元，公司将为埃塞俄比亚铁路公司提供

３５

台电力机车、

１１００

辆铁路货车、

３０

辆铁路客车、

６

台内燃机车、

１

套司机模拟器以及三年备件和相关培训。

１

、本代理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经北方国际董事会审议批准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２

、本代理合同的生效时间取决于生效条件。

３

、本代理合同的有效期：为生效之日起至《对外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或《对外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履行完毕为

止，以较迟到期者为准。

４

、本代理合同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按本代理合同规定，北方国际将向北方公司支付按合同金额

０．２％

的代

理费。

５

、公司作为对外合同执行主体的权利义务：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在出口合同签订前办理出口合

同项下产品的有关报批手续；办理合同项下产品

／

项目的有关报批手续；负责解决该产品

／

项目的有关技术问题，并

承担全部责任；办理相关产品的检验检疫手续；办理相关的海关手续，缴付海关税款；负责货物的国际国内运保、

仓储等事宜并承担相应费用；依照国家规定办理有关减免税手续；向北方公司支付约定的代理费用及代垫费用、

利息等；应当赔偿北方公司在本合同及出口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不可归责于其自身的事由而受到的损失、损害、成

本、索赔及费用；保证对委托出口的产品

／

项目拥有合法的所有权或处分权，保证该产品

／

项目上不存在第三人可以

主张的任何权利并且没有侵犯第三人的知识产权；承担由该合同引起的一切风险。

６

、北方公司作为项目代理人的权利义务：配合北方国际使用北方公司的名义签订出口合同；协助北方国际

执行对外合同；负责执行出口合同中的商务工作，办理有关出口事宜，协助办理外商来华的邀请及中方执行合同

人员的出国审批、报批及签证手续；协助北方国际办理有关报关和商品检验检疫事项、税务事项、相关的通知义

务。北方国际执行该项合同造成的北方公司直接和间接的损失，北方公司有权向北方国际全额索赔。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拓展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的国际工程业务为出发点， 经友好协商确定， 协议签署遵循了平等、自

愿、公平和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形。

１

、交易的目的

以拓展国际工程业务为出发点，有利于开拓埃塞国际工程承包市场。

２

、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交易如果能够按期生效并执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积极影响，对公司当期业绩不产生重大影响。

国际工程业务按照建造合同收入确认原则，在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情况下，于资产负债表日按

照完工百分比确认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 合同完工进度按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成本的比例确

定。

八、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３８２

，

９３２

元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与该关

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６７．９

万元人民币。

九、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十、交易标的交付状态、交付和过户时间：目前合同尚未生效，

十一、交易完成后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的情况：视市场情况可能仍有类似关联交易。

十二、同业竞争及相关应对措施：无同业竞争。

十三、公司承诺项目的进展情况将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十四、备查文件

１

、 五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

２

、 合同协议书

３

、 独立董事意见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证券代码:000065� � � �公告编码:2013-026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埃塞俄比亚Addis� Ababa-Djibouti铁

路车辆采购项目代理合同2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１

、生效条件：

（

１

）对外合同的生效条件为：收到埃塞俄比亚金属工程公司开出的信用证及合同总金额

３０％

的预付款。

（

２

）代理合同的生效条件为：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经北方国际董事会审议批准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

效。此代理合同尚未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２

、履行期限：代理合同的履行期限为生效之日起至对外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或对外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履行完

毕为止，以较迟到期者为准。对外合同履行期限为

２４

个月。

３．

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目前尚未收到埃塞俄比亚金属工程公司开出的信用证及合同总金额

３０％

的预付款。

４

、代理合同的执行以对外合同的生效为前提，目前对外合同尚未生效，对外合同生效存在不确定性。代理合

同尚未执行，代理合同执行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不构成重大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国际”）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以下简称“北

方公司”）签订了《埃塞俄比亚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Ｄｊｉｂｏｕｔｉ

铁路车辆采购项目代理合同

２

》。合同金额

３

，

８２２

万美元。

本代理合同是以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与埃塞俄比亚金属工程公司签署的《埃塞俄比亚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Ｄｊｉｂｏｕｔｉ

铁

路平板车及

ＳＫＤ

散件组装合同》（以下简称“对外合同”）的基础上签订的。

２．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须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如下：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上市公司的

独立董事，现就公司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签订埃塞俄比亚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Ｄｊｉｂｏｕｔｉ

铁路车辆采购项目代理合同

２

的关

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１

）我们认为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就埃塞俄比亚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Ｄｊｉｂｏｕｔｉ

铁路车

辆采购项目代理合同

２

的签署、执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２

）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及同业竞争的

情形。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五届二十次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公司

９

名董事成员中，同意

６

票，回避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王一彤、李建民、刘三华回避表

决。本次关联交易获得董事会通过。

四、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成立日期

１９８０

年，是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企业集团，主要从事防务产品、国

际工程承包、光电、化工、运动器材、车辆、物流等业务，为国有独资企业。注册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南街甲

１２

号，注册资本

１０

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赵刚。

２

、 关联方关系：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 关联交易的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利益。价

格由交易双方参照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代理合同的主要内容包括：北方国际委托北方公司作为埃塞俄比亚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Ｄｊｉｂｏｕｔｉ

铁路车辆采购项

目的代理人，代理北方国际以北方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并履行对外合同。

埃塞俄比亚

Ａｄｄｉｓ Ａｂａｂａ－Ｄｊｉｂｏｕｔｉ

铁路车辆采购项目金额为

３

，

８２２

万美元，公司将为埃塞俄比亚金属工程公司

提供

５３０

辆铁路平板车

ＳＫＤ

散件、相关的技术文件以及培训和技术服务。

１

、本代理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经北方国际董事会审议批准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２

、本代理合同的生效时间取决于生效条件。

３

、本代理合同的有效期：为生效之日起至对外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或对外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履行完毕为止，

以较迟到期者为准。

４

、本代理合同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按本代理合同规定，北方公司免收代理费。

５

、公司作为对外合同执行主体的权利义务：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在出口合同签订前办理出口合

同项下产品的有关报批手续；办理本合同项下产品

／

项目的有关报批手续；负责解决该产品

／

项目的有关技术问题，

并承担全部责任；办理相关产品的检验检疫手续；办理相关的海关手续，缴付海关税款；负责货物的国际国内运

保、仓储等事宜并承担相应费用；依照国家规定办理有关减免税手续；向北方公司支付约定的代理费用及代垫费

用、 利息等； 应当赔偿北方公司在本合同及出口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不可归责于其自身的事由而受到的损失、损

害、成本、索赔及费用；保证对委托出口的产品

／

项目拥有合法的所有权或处分权，保证该产品

／

项目上不存在第三

人可以主张的任何权利并且没有侵犯第三人的知识产权；承担由该合同引起的一切风险。

６

、北方公司作为项目代理人的权利义务：配合北方国际使用北方公司的名义签订出口合同；协助北方国际

执行对外合同；负责执行出口合同中的商务工作，办理有关出口事宜，协助办理外商来华的邀请及中方执行合同

人员的出国审批、报批及签证手续；协助北方国际办理有关报关和商品检验检疫事项、税务事项、相关的通知义

务。北方国际执行该项合同造成的北方公司直接和间接的损失，北方公司有权向北方国际全额索赔。

八、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拓展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的国际工程业务为出发点， 经友好协商确定， 协议签署遵循了平等、自

愿、公平和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形。

１

、交易的目的

以拓展国际工程业务为出发点，有利于开拓埃塞国际工程承包市场。

２

、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如果能够按期生效并执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积极影响，对公司当期业绩不产生重大影

响。

国际工程业务按照建造合同收入确认原则，在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情况下，于资产负债表日按

照完工百分比确认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 合同完工进度按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成本的比例确

定。

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３８２

，

９３２

元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与该关

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６７．９

万元人民币。

十、备查文件

１

、 五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

２

、 合同协议书

３

、 独立董事意见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证券代码:000065� � � �公告编码:2013-027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与中国万宝工程公司签订埃塞俄比亚

Contract� D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代理

合同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１

、生效条件：

（

１

）对外合同签约即生效。项目为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对外合同签字及生效。开工条件为收到埃塞电力公司

开出的信用证及合同总金额

１０％

的预付款。

（

２

）代理合同的生效条件为：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经北方国际董事会审议批准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

效。此代理合同尚未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２

、履行期限：代理合同的履行期限为生效之日起至对外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或对外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履行完

毕为止，以较迟到期者为准。对外合同履行期限为开工之日起

２９

个月。

３．

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目前尚未收到埃塞电力公司开出的信用证及合同总金额

１０％

的预付款。目前对外合同已生效，但尚未开工。

４

、对外合同开工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不构成重大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北方国际”）与中国万宝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万宝工

程公司”）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北京签署 《埃塞俄比亚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Ｄ

变电站设备供货项目代理合同》， 合同金额

１

，

２９２．５６

万美元。

本代理合同是以中国万宝工程公司与埃塞俄比亚电力公司签署的 《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Ｄ

变电站供货合同》（以下简称

“对外合同”）的基础上签订的。

２．

中国万宝工程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须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如下：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上市公司的

独立董事，现就公司与中国万宝工程公司签订埃塞俄比亚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Ｄ

变电站供货合同项目代理合同的关联交易事

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１

）我们认为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万宝工程公司就埃塞俄比亚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Ｄ

变电站供货合同项

目代理合同的签署、执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２

）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及同业竞争的

情形。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五届二十次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公司

９

名董事成员中，同意

６

票，回避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王一彤、李建民、刘三华回避表

决。本次关联交易获得董事会通过。

四、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

中国万宝工程公司，成立日期

１９８５

年，注册地址：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南街甲

１２

号，注册资本

５０

，

０００

万元，法

定代表人李建民。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承包境外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开

展对外劳务合作业务；各类型工业、能源、交通等建设项目的施工总承包等业务。

２

、 关联方关系：中国万宝工程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 关联交易的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利益。价

格由交易双方参照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代理合同内容主要包括：北方国际委托中国万宝工程公司作为埃塞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Ｄ

变电站供货合同项目的代理

人，代理北方国际以中国万宝工程公司的名义对外签订并履行对外合同。合同金额

１

，

２９２．５６

万美元。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Ｄ

变电站供货合同， 公司将为埃塞俄比亚电力公司提供

９

个变电站和

１

个

６６／３３／１５ｋＶ

移动变电站的升

级和改造设备等材料的供货。

１

、本代理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经北方国际董事会审议批准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２

、本代理合同的生效时间取决于生效条件。

３

、本代理合同的有效期：为生效之日起至对外合同履行期限届满或对外合同项下权利义务履行完毕为止，

以较迟到期者为准。

４

、本代理合同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按本代理合同规定，中国万宝工程公司按照对外合同总金额的

０．５％

收

取代理费。

６

、公司作为对外合同执行主体的权利义务：将对外合同项下项目分包给分包商，负责与国内外分包商签署

分包合同， 并履行该相应的合同

／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按期向海关交付税款

／

负责对外合同项下出口货物的国际运

保、国内运保、仓储等项事宜并承担相应费用

／

按国家政策规定，办理本合同项下项目

／

货物出口的减免税手续

／

及

时向中国万宝工程公司通报与履行对外合同有关的情况

／

承担中国万宝工程公司代理公司履行对外合同的后果，

包括收益和责任

／

赔偿中国万宝工程公司在本合同及对外合同履行过程中因委托方过错而受到的损失。

７

、中国万宝工程公司作为项目代理人的权利义务：配合北方国际使用中国万宝工程公司的名义签订出口合

同；协助北方国际执行对外合同；负责执行出口合同中的商务工作，办理有关出口事宜，协助办理外商来华的邀

请及中方执行合同人员的出国审批、报批及签证手续；协助北方国际办理有关报关和商品检验检疫事项、税务事

项、相关的通知义务。北方国际执行该项合同造成的中国万宝工程公司直接和间接的损失，中国万宝工程公司有

权向北方国际全额索赔。

八、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拓展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的国际工程业务为出发点， 经友好协商确定， 协议签署遵循了平等、自

愿、公平和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形。

１

、交易的目的

以拓展国际工程业务为出发点，有利于开拓埃塞国际工程承包市场。

２

、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如果能够按期生效并执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积极影响，对公司当期业绩不产生重大影

响。

国际工程业务按照建造合同收入确认原则，在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情况下，于资产负债表日按

照完工百分比确认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 合同完工进度按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成本的比例确

定。

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０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与该关联

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０

万元人民币。

十、备查文件

１

、 五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

２

、 合同协议书

３

、 独立董事意见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065� � �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公告编号:2013-28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与德黑兰车辆制造公司签订马什哈德

地铁2号线车辆供货合同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１

、 生效条件：公司收到可接受信用证及以信用证支付方式合同金额

２５％

的预付款。

２

、 履行期限：自合同生效之日起的

７２

个月。

３．

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

１

）由于伊朗局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对公司在伊朗项目的开发和执行产生较大的不确定性。

（

２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可接受信用证及以信用证支付方式合同金额

２５％

的预付款。

４

、目前合同尚未生效，合同生效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不构成重大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国际”或“公司”）与德黑兰车辆制造公司在

伊朗签订《马什哈德地铁

２

号线车辆供货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根据《合同》，公司将向德黑兰车辆制造公司提供马什哈德地铁

２

号线车辆的供货及设计、采购、培训等相关服

务，合同金额约为

９

，

３２８．８４

万欧元。

２．

德黑兰轨道车辆制造公司为本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持股

２９％

。公司董事总经理胡发荣为德黑兰轨道车辆

制造公司的副董事长。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需要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核，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三、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经过事前认可，对公司与德黑兰轨道车辆制造公司签署《马什哈德地铁

２

号线车辆供货合同》的关

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与德黑兰轨道车辆制造公司签署《马什哈

德地铁

２

号线车辆供货合同》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我们认为公司与德黑兰轨道车辆制造公司就《马什哈德地铁

２

号线车辆供货合同》签署、审议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我们认为公司与德黑兰轨道车辆制造公司签署《马什哈德地铁

２

号线车辆供货合同》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公

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及同业竞争的情形。

四、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本公司五届二十次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公司

９

名董事成员中，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胡发荣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获

得董事会通过。此项关联交易须获得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五、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

德黑兰轨道车辆制造公司是由本公司与伊朗德黑兰城郊铁路公司、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伊朗绿菠

萝工业集团（

ＧＰＩＧ

）在伊朗合资成立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６３０

万美元。主要经营范围：在伊朗进行地铁车辆、双

层铁路客车的生产和装配；德黑兰市现有轨道车辆的日常维护和修理。

２

、 关联方关系

德黑兰轨道车辆制造公司为本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持股

２９％

。公司董事总经理胡发荣为德黑兰轨道车辆制

造公司的副董事长。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六、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关联交易的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利益。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北方国际与德黑兰车辆制造公司在伊朗签订《马什哈德地铁

２

号线车辆供货合同》。根据《合

同》，公司将提供马什哈德地铁

２

号线车辆的供货及设计、采购、培训等相关服务，合同金额约为

９

，

３２８．８４

万欧元。

３

、 生效条件：公司收到可接受信用证及以信用证支付方式合同金额

２５％

的预付款。

４

、 本合同期限为自合同生效之日起的

７２

个月。

５

、 支付方式：

１００％

的合同通过转让信用证支付，

２５％

的预付款，凭预付款保函支付；

６５％

的发货付款，凭发运

单据支付；

１０％

的预验收付款，凭预验收证书支付。

八、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交易的目的

以拓展国际工程业务为出发点，有利于开拓伊朗国际工程承包市场。

２

、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如果能够按期生效并执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积极影响，对公司当期业绩不产生重大影

响。

国际工程业务按照建造合同收入确认原则，在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情况下，于资产负债表日按

照完工百分比确认合同收入和合同费用。 合同完工进度按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成本的比例确

定。

九、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０

元人民币。

十、备查文件

１

、《马什哈德地铁

２

号线车辆供货合同》；

２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３

、公司五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065� � �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公告编号:2013-028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与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签署海运

代理运输合同》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国际”或“公司”）与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万邦物流”）在北京签订《海运代理运输合同》（以下简称“合同”）。根据《合同》，万邦物流负责配载承运

公司缅甸铜矿项下货物，自中国天津港或上海港至缅甸仰光，并代为办理出口报关报检等通关手续。运输代理费

用为

４９２．５７

万人民币。

２．

万邦物流公司是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是北方国际的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此项关联交易无须获得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经过事前认可，对公司与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签署海运代理运输合同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

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现就公司与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签署出口货物

海运代理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我们认为公司与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就海运代理运输合同的签署、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我们认为公司与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签署海运代理运输合同的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

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及同业竞争的情形。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本公司五届二十次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公司

９

名董事成员中，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王一彤、李建民、刘三华回避表决。本

次关联交易获得董事会通过。此项关联交易无须获得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

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１９９１

年，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甲

７

号，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法定

代表人冯洁夫。

经营范围：国际流通物流业务。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方工业科技有限公司及万邦航运有限公司（香港）分别持有北方万邦物流

有限公司

５１％

和

４９％

的股份。

２

、 关联方关系

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是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万邦物流公司是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五、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根据《合同》，北方国际委托万邦物流负责配载承运公司缅甸铜矿项下货物，自中国天津港或上海港至缅甸

仰光，并代为办理出口报关报检等通关手续。运输代理费用为

４９２．５７

万人民币。

六、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关联交易的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利益。

价格由交易双方参照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

七、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协议签署方：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与北方万邦物流有限公司。

２

、协议签署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３

、协议金额：

４９２．５７

万元人民币。

４

、运费支付：公司在取得万邦物流公司提供的货物相关单据后

３０

天内支付全部运保费用。

５

、协议的生效条件：代理协议自双方签字并盖章及通过北方国际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６

、协议的有效期限：代理协议生效日至协议项下所有货物运输完毕并在费用结算清楚后自然失效。

八、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的，协议签署遵循了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其

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形成影响。

九、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１

，

０９３．５０

万元人民币。

十、备查文件

１

、《海运代理运输合同》；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公司五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北方国际 证券代码:000065� � � �公告编码:2013-29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与扬子矿业有限公司签订缅甸蒙育瓦

S&K铜矿采矿设备采购合同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扬子矿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北京签署《缅甸

蒙育瓦

Ｓ＆Ｋ

铜矿采矿设备采购合同》（以下简称“合同”）。根据本合同规定，公司将为扬子矿业有限公司缅甸蒙育

瓦

Ｓ＆Ｋ

铜矿采矿设备采购项目提供采矿设备供货，合同总金额

２７４．８７

万美元。

２．

扬子矿业有限公司为万宝矿产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和中国万宝工程公司分别拥有

万宝矿产有限公司

６０％

和

４０％

的股权。 北方国际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分别为中国万宝工程公司和中国北方

工业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无须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如下：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上市公司的

独立董事， 现就公司与扬子矿业有限公司签订缅甸蒙育瓦

Ｓ＆Ｋ

铜矿采矿设备采购合同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

（

１

）我们认为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与扬子矿业有限公司就缅甸蒙育瓦

Ｓ＆Ｋ

铜矿采矿设备采购合同

的签署、执行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２

）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利益及同业竞争的

情形。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公司五届二十次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公司

９

名董事成员中，同意

６

票，回避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关联董事王一彤、李建民、刘三华回避表

决。本次关联交易获得董事会通过。本次关联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

扬子矿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港币； 注册地：

２７０８

，

Ｗｅｓｔ Ｔｏｗｅｒ Ｓｈｕｎ Ｔａｋ Ｃｅｎｔｒｅ

，

２００ Ｃｏｎｎａｕｇｈｔ

Ｒｏａｄ Ｃ．

，

Ｓｈｅｕｎｇ Ｗａｎ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经营范围：矿产资源投资，法定代表人：陈德芳、马卫国、孙英；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１１－１３

。

２

、 关联方关系

扬子矿业有限公司为万宝矿产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国北方工业公司和中国万宝工程公司分别拥有万

宝矿产有限公司

７５．３８％

和

２４．６２％

的股权。北方国际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分别为中国万宝工程公司和中国北

方工业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五、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标的：公司将为缅甸蒙育瓦

Ｓ＆Ｋ

铜矿项目提供采矿设备供货。

六、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关联交易的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利益。

七、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公司与扬子矿业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在北京签署《缅甸蒙育瓦

Ｓ＆Ｋ

铜矿及扩建项目采矿设备采购合

同》。公司将为缅甸蒙育瓦

Ｓ＆Ｋ

铜矿项目提供采矿设备供货。

２

、 合同的支付条款为：

付款方式：

Ｔ／Ｔ

，预付款根据不同供货设备支付合同总金额的不同比例，货物自原产地港口启运后买方应凭相

关单据支付合同剩余金额。

３

、 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

１

）在质保期内，如果由于质量、工艺或质材料的原因，使货物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发生损坏，扬子铜业有限公

司应立即以书面通知卖方。在公司书面认可索赔的有效性之后，公司保证根据质量保证书的内容提供保修期服

务

．

（

２

）对于本合同或由于制造、销售、交付、零售、修理、使用本合同所包括和提供的货物或备件所引起的、相关

的、导致的任何种类，任何损失或损坏的索赔，不论是以违约或侵权提出的索赔，卖方的赔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

会超过货物、备件或引起索赔的部分的价值。在任何情况下，对于特别或间接损失（如生产、收入或利润），公司均

不负担赔偿的责任。

（

３

）货物到达目的港后，公司应协助买方办理清关手续。

（

４

）公司应提供技术服务，包括现场安装、调试、检验培训和保修期服务。

４

、关联交易正式生效条件：本协议在双方签字盖章后，经双方有权部门通过后生效。

八、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拓展公司的国际工程业务为出发点，经友好协商确定，协议签署遵循了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权益的情形。

１

、交易的目的

以拓展公司国际工程业务为出发点，有利于开拓缅甸国际工程承包市场。

２

、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如果能够按期生效并执行，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积极影响，对公司当期业绩不产生重大影

响。

九、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２

，

８６３．４７

万美元。

十、备查文件

１

、 五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

２

、 合同协议书

３

、 独立董事意见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2013年 10月 29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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